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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風險評估

 根據保險業監管局於2018年5月2日發出與香港的洗錢及
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報告及機構風險評估相關的
通函

 所有經營長期業務的獲授權保險公司和保險中介人應:
識別、評估及瞭解其所面對的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

險

釐定和實施充分而適當的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
策、程序和管控措施，從而減低已識別的洗錢/恐怖分子
資金籌集的風險

在評估風險的過程中，應審慎考慮該報告所識別出並與它
們本身的情況相關的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威脅及漏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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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風險評估 (續)

備存機構風險評估的流程;

在訂定整體風險水平及緩減措施的性質和種類前，已
考慮所有風險因素;

取得高級管理層批准機構風險評估結果;

確保機構風險評估持續反映現況; 和

有合適的機制因應保險業監管局的要求向其提供機構
風險評估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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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

機構風險評估 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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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引第2.2段



機構風險評估 (續) –
如何實施?

 有不同方法進行風險評估

 與機構的性質/規模/全球網絡分佈相稱

 不一定要過於複雜

風險評估的流程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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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風險評估 (續) –
如何實施? (續)
 考慮因素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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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風險評估 (續) –
如何利用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的結果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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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發展 –
擴散資金籌集

 根據保險業監管局於2018年3月12日發出就財務行動特
別組織發表有關打擊擴散資金籌集的指引的通函

 打擊擴散資金籌集的指引相關部分包括:
注意較容易涉及擴散資金籌集活動的客戶及交易的
情況; 

使用風險為本的方法來識別高風險客戶及交易，以
及採取更嚴格的審查; 及

盡合理努力就已識別出的高風險客戶及交易收集額
外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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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前通知機制

 根據保險業監管局於2018年2月2日發出的通函
 制定通知機制提醒金融機構即時關注聯合國頒布的制裁，

並對之提高警惕及採取必要行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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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政府憲報刊登與制裁相關的通
函當日

凡安理會頒布與恐怖主義、恐怖
分子資金籌集及大規模毀滅武器
擴散相關的新的或經修訂的制裁

決議或制裁名單時

• 保險業監管局會將有關更新的摘要記
錄上載到本局網頁，並連結至有關的
憲報公告

• 保險業監管局會就更新發出電郵通知

• 保險業監管局會發出電郵通知



本地法例發展 –
《2018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（金融機構）（修訂）條例》

 於2018年3月1日起生效

 與保險業較相關的修訂包括–
(a) 將界定實益擁有權的門檻由“不少於 10% ” 改為“ 25% 以

上” ; 
(b) 容許金融機構有更大靈活性使用不同方法核實客戶的身

分; 
(c) 准許金融機構依賴同一金融集團的外地金融機構作為中

介人，以進行客戶盡職審查措施; 及
(d) 將備存紀綠的年期由“6年”改為“至少5年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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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法例發展 –
《2018年公司(修訂)條例》

 於2018年3月1日實施

 以規定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公司: 
採取合理步驟，確定對公司有重大控制權的個人及法人，

以及取得有關其身分的準確及最新資料。

備存公司重要控制人的登記冊以便應要求以供查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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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法例發展 –
《2018年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(修訂)條例》

 於2018年5月31日實施

 目的: 
進一步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2178號決議及
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的建議，以防範外國恐怖主
義的威脅，並改善凍結恐怖分子財產的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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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法例發展 –
《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》

 目的:
設立申報及披露制度，以偵測總值超出12 萬港元的
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入或流出香港; 及

訂定權力，對懷疑關乎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
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，限制其流動

 香港海關是主要執法機關

 預期於2018年下半年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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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《指引3》

 與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最新標準保持一致

 更好地實施以風險為本的方法

 減少對使用科技的不必要障礙

 目標時間表: 2018年下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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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場視察 –
就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對經營長期業務的獲授權保險
公司進行現場視察的主要觀察所得

 於2018年5月31日，向經營長期業務的獲授權保險公司
舉行簡報會及發出通函

分享之前現場視察的主要觀察所得

加強保險業對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意識

提升保險業於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管控措施
的水平

與保險業合作



主要需要改進的地方:
(經營長期業務的獲授權保險公司)

1. 高級管理層的監督

2. 合規部門

3. 客戶風險評估

4. 客戶盡職審查程序

5. 篩查政治人物、恐怖分子和被指定制裁的個人及實體

6. 持續監察

7. 可疑交易報告

8. 員工/保險代理人培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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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場視察是衡量合規水平的重要監督工具

 要求對已識別出的問題採取補救措施

 於2018年4月27日向保險經紀發出通函

分享現場視察時就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主
要觀察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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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場視察 –
就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對保險經紀進行現場視察的
主要觀察所得



需要改善的主要範圍:
(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經紀)

1. 政策及程序

2. 風險評估

3. 備存紀錄

4. 篩查政治人物、恐怖分子和被指定制裁的個人及實體

5. 可疑交易監察和報告

6. 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培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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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政策及程序

觀察所得:
沒有制訂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及程序
 不能提供清晰指引給職員及業務代表去執行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有

關的職責

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及程序只提供非常有限的資料
 複述相關法律底下有關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要求

 沒有具體的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措施及程序實行到日常運作上

沒有定期檢視及更新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及程序

建議:
 制訂屬於公司自身的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及程序, 並

提供足夠資料

 定期檢視及更新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及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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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風險評估

觀察所得:
只依賴保險公司的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及程序
 沒有對客戶進行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

 客戶盡職審查不基於實際的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級

建議:
 採取適當的措施以了解正面對的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

 考慮不同風險因素(包括國家風險, 客戶風險, 產品/服務風險及交付/分銷渠道
風險)

 每名客戶均獲給予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級

 客戶盡職審查程度乃基於實際的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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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備存紀錄

觀察所得:
沒有保留客戶身分證明文件副本
 直接在保險公司辦事處處理保單申請

 負責的業務代表漏掉保留客戶的身分證明文件副本

身分證明文件副本的圖像存檔素質不夠高 (包括模糊及偏黑)

建議:
 設立及維持適當的管控措施及程序以確保

 就每項業務交易收集需要的客戶身分證明文件

 備存素質高的圖像

21



4.篩查政治人物、恐怖分子和被指定
制裁的個人及實體
觀察所得:

沒有恰當的機制於建立業務關係時進行客戶篩查以及進行持續的
篩查

沒有恰當地記錄客戶篩查的實施
 操作手冊沒有訂出篩查機制

 客戶篩查結果沒有記錄

建議:
 設立及維持有效的客戶篩查機制

 記錄所有客戶篩查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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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可疑交易監察和報告

觀察所得:
沒有足夠程序確保全體職員和業務代表知悉洗錢報告主任
(“MLRO”)的身份
 不知悉洗錢報告主任的職能和身份

 不清楚報告可疑交易的程序

建議:
 設立及維持適當的管控措施及程序以確保

 所有職員均知悉洗錢報告主任的身份

 所有送達洗錢報告主任的披露報告沒有出現無故延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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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
的培訓
觀察所得:

沒有為職員和業務代表提供任何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培訓

沒有安排職員和業務代表出席任何由其他機構舉辦的打擊洗錢/恐
怖分子資金籌集培訓
 訓練不足以至不能執行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相關的職責

建議:
 實施清晰及明確的培訓政策

 培訓的頻密程度應足以令職員維持他們在打擊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
籌集方面的知識

 在提供培訓時混合使用各種培訓技巧及工具

 監察和備存培訓記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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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互評核

 香港作為「財務行動特別組織」 (下稱「特別組織」)
和「亞洲／太平洋反清洗黑錢組織」 (下稱「亞太組
織」)的成員將接受「特別組織」和「亞太組織」的相
互評核 (由「特別組織」領導)

 第四次特別組織對香港進行相互評核 – 上一次在2008
年

 於2018年10/11月進行現場採訪

 相互評核報告將於2019年8/9月發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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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 多謝 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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